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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科〔2019〕8 号

佛山市南海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（科技）关于申报
2018 年度佛山市南海区科技奖励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经促局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进一步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

积极性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，根据《佛山市

南海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》文件精神，我局开始受理 2018 年度

“南海区科技进步奖”、“南海区优秀科技工作者”、“南海区科技

工作先进单位”三个奖项申报，请你们接通知后积极做好组织发

动工作，现将申报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及奖励范围

1.申报科技进步奖的项目必须通过技术鉴定、项目验收或者

已获得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的授权，同时符合《佛山市南海区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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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技术奖励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有明显的社会、经济效益；

2.申报“优秀科技工作者”、“科技工作先进单位”奖项

的，必须是符合我区规定的奖励范围和奖励条件（见附件），并

在 2018 年度科技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个人和单位。

二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科技进步奖申报材料

1.《南海区科技进步奖申报书》；

2.技术鉴定证书或其它相同性质的证明材料（如验收证书、

评估报告、专利证书等）；

3.研究技术总结、试验（质检）报告等；

4.本单位或有关部门出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证明；

5.科技成果应用、推广材料（如用户意见等）；

6.《南海区科技进步奖申报书》和两张项目实物图片的电子

文档。

（二）优秀科技工作者申报材料

1.《南海区优秀科技工作者推荐表》；

2.2018 年获得的有关证明材料，如获奖证书、奖状、发表

论文副本等；

3.《南海区优秀科技工作者推荐表》电子文档(含个人免冠

数码照片)。

（三）科技工作先进单位申报材料

1.《南海区科技工作先进单位推荐表》；

2.2018 年获得的有关证明材料，如高企、工程中心、专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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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鉴定证书等；

3.《南海区科技工作先进单位推荐表》电子文档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申报单位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9年 4月 3日 17:30；

推荐单位网上审核截止时间为 2019年 4月 15日 17:30；

书面材料受理截止时间为 2019年 4月 22日 17:30。

经区科技部门审核通过的项目方可打印装订书面材料。所有完

成人、完成单位签名、盖章后送各推荐单位（其中医疗单位送区卫

计局、学校送区教育局、企业单位送所在镇街经促局）；再由各推

荐单位统一报送区科技部门受理。

四、其它

1.本次申报将使用系统填报，系统网址：南海区科技业务综

合管理平台（http://kjyw.nanhai.gov.cn/）。

2.申报材料所涉及的成果、专利、名誉等证书，需作为附件

上传系统并与申报材料装订成册，否则视为无效。

3.以上申报材料不得采用胶夹或硬质材料包装封面，以申报

书首页为封面并加盖公章，装订成册交五份到我局科技管理科。

4.联系方式

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（科技）：王先生，86399259；

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：吴小姐 86289035；

区教育局：陶先生，86288492；

桂城经促局：蔡小姐，86797932；

九江经促局：曾先生，86589035；

http://kjyw.nanhai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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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樵经促局：梁先生、陈先生，86863668；

丹灶经促局：潘先生，85431366；

狮山经促局：刘先生，86681027；

大沥经促局：万小姐，85526797；

里水经促局：黄先生，85620900；

业务系统技术支持：020-38915776。

附件：1.2018 年度南海区科学技术奖励申报工作手册

2.《佛山市南海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》

佛山市南海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（科技）

2019年 3月 1日

佛山市南海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1 日印发


